
臺中市梧棲區梧棲國小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活動招生簡章 

    社團名稱 師資 上課時間及地點 費用 備註 

1 桌球社 莊玥雲老師 

A班 3/3~6/9每週一 12:40-14:10 

B班 3/5~6/11每週三 12:40-14:10 

C班 3/6~6/19每週四 12:40-14:10 

桌球室 

15週，2000元 

上任兩班:3800元 

上三班 5500元 

名額： 

A班:32人 

B班:32人 

C班:20人 

備取 1人 

2 直排輪溜冰社 陳昱安老師 

A班 3/1~6/7每週六 10:30-12:00 

B班 3/6~6/19每週四 16:00~17:30 

操場  雨天:中正堂 

15週，2000元 

名額： 

A 班：25人 

B 班：25人 

備取 1人 

3 
舞蹈社 

（民俗舞蹈） 
文邦珍老師 

 3/5~6/11每週三 12:40-13:40 

中正堂 
15週，1500元 

名額：25人 

備取 1人 

4 跆拳道社 王秋鳳老師 
3/1~6/7每週六 8:30-9:30 

司令台前跑道 
15週，1500元 

名額：15人 

備取 1人 

5 羽球社 方江隆老師 

A班 3/1~6/7每週六 14:00-16:00 

B班 3/1~6/7每週六 16:00-18:00 

中正堂 

15週，1700元 

名額： 

A班:7 人備取 1 人 

B班:14人備取1人 

2-6年級參加 

6 少林武術社 
賴文旺老師 

蔡秀鳳老師 

3/4~5/20每週二 16:00-17:00 

中正堂 

12週，免費 

300元左右/扇 

（扇:可自備） 

名額：9人 

備取 1人 

2-6年級參加 

7 籃球社 阮淳泰老師 

A:3/4~6/10每週二 16:00-17:30            

B:3/7~6/27每週五 16:00-17:30 

東球場  中正堂 

15週，1800元 

 

A、B班：各25人 

備取 1人 

3-6年級參加 

2 年級斟酌錄取     

8 美術社 
A:張中  老師 

B:陳珊羽老師 

A:3/3~6/9每週一 12：40-14：30              

B:3/5~6/11 每週三 12：40-14：30 

樂學樓三樓創客教室 

15週，3000元 

名額： 

A、B班：各24人 

備取 1人 

9 烏克麗麗社 洪芷柃老師 
3/3~6/9每週一 12︰40-14:10 

四乙教室 
15週，1500元 

名額：12人  

備取 1人 

※自備樂器或代購 

10 西洋棋社 葉曉琪老師 

 

3/3~6/9每週一 12︰40-14:10 

四丁教室 15週，1800元 

名額：20人 

 備取 1人 

【講義 250 元， 

      棋具 500 元】 

※自備棋具或代購 

11 圍棋社 顏君樺老師 
3/5~6/11每週三 12︰40-14:10         

三戊教室 
15週，1800元 

名額：20人  

備取 1人 

12 書法社 高鴻維老師 
3/1~6/7 每週六 9:00-11:00 

樂學樓三樓 創客教室 
15週，1500元 

名額：12 人備取:1 

※自備書法用具 



13 西洋長笛社 吳培全老師 

 

3/5~6/11每週三  15:00-16:00 

六丙教室 

15週，3000元 

名額 10 人 3-6 年級

參加，借學校長笛

押金 1000 元 

14 
梧桐文青 

寫作班 
楊焜顯老師 

 

3/3~6/9每週一 16:00-17:30 

樂學樓三樓 創客教室 

15週，1800元 

（含影印費、

材料費） 

名額：18 人 

備取 1 人 

2-6年級參加 

 

一、報名： 

      1.社團報名時間：114/2/14（五）8:00 ~114/2/16 （日）16:59（額滿為止） 

      2.社團報名以「網路」報名為優先(社團老師要求以舊生優先者除外)。  

      3.有特殊疾病或不適合做劇烈運動者，請勿報名運動性社團，以確保同學之安全。  

      4.上課期間，若有不當行為或影響他人之學習，學校或授課教師得取消學生參與該社團之資格。 

      5.社團報名洽詢電話：26562834分機 1721 學務處楊老師。 

二、繳費 

     1.報名截止後，確定開課的社團，學校會發繳費單，請在繳費期限內至代收機構繳費。 

      2.務必在繳費期限前完成繳費，才算報名成功。 

三、退費 

     1.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ㄧ者，退還繳交費用之半數。 

      2.參加社團活動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ㄧ者，不予退還。   

 


